扩大绿色食品生产写入我国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》06.3.20
刚刚闭幕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》。在《纲要》的第二篇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中，第二章“发展现代农业”的第二节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”提出：“优化农业产品结构，发展高产、优质、高效、生态、安全农产品”。第三节“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”提出：“健全农业技术推广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、动物防疫和植物保护、认证认可等服务体系”。第五章“增加农民收入”提出：“扩大养殖、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生产”。 

为深入贯彻中央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，近日，农业部出台了《关于贯彻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部署的实施意见》。《意见》在“进一步抓好农业部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”中明确提出：继续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，大力发展高产、优质、高效、生态、安全农业。以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为主攻方向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。加快农业品牌化建设，认证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2000 个。 发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， 大力发展品质优良、特色明显、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，扩大养殖、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。 
